
保定市XXXXXX（XX合伙）

变更决定书

参加表决合伙人：XXX，XXX，XXX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并根据企业合伙协议的有关规定，对本企业进行变更。经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，决议事项如下：

一、企业增加出资总额，出资总额由原来的XX 万元增加至XXX万元。普通合伙人XXX除原持有本企业的XX万元财产份额外，再追加投资XXXX万元，合计持有XXXX万元。

增加出资总额后，合伙人XXX占有保定市XXXX（普通合伙）X万元财产份额（占全部财产份额的XX%）；合伙人XXX占有保定市XXXXX（普通合伙）X万元财产份额（占全部财产份额的XX%），合伙人XXX占有保定市XXXXX（普通合伙）X万元财产份额（占全部财产份额的XX%）。

二、其他登记事项不变。

三、代表100%表决权的企业合伙人一致通过合伙协议修正案。

四、同意委托XXX办理变更登记事宜。

全体合伙人签字或盖章：

保定市XXXXX（XX合伙）

二0XX年XX月XX日

